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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贯彻落实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的“新十
条”规定 进一步做好本市建筑工地

疫情防控的工作提示

为全面深入准确贯彻国家进一步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

施“新十条”的有关要求和本市关于疫情防控的最新决策

部署，落实“疫情要防住，经济要稳定，发展要安全”的

总体要求，保障建筑工地从业人员身体健康，促进建筑业

健康稳定有序发展，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：

一、切实提高站位，守牢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底线

建筑工地人员密集，聚集性强、流动性大、现场居住

条件差，属于“新十条”中“有关大型企业及一些特定场

所”中的“特定场所”。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切实提高站位，

按照特定场所的要求，“守住工地的门、管好工地的人”，

守牢不发生规模疫情、避免重症和死亡病例的底线。

二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抓实抓细各项防疫措施

一是严格落实参建企业主体责任。由建设单位、施工

总包单位、监理单位等组建疫情防控小组，进一步优化完

善建筑工地疫情防控方案，形成“一工地一方案”，按照建

设单位落实首要责任、总包单位管好门、分包单位管好人、

监理单位管全程的原则，做好核酸检测、防疫物资储备、

药品储备、涉疫情况应急处置和人员转运安置等工作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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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落实建筑工地各项疫情防控措施。

二是做好人员健康管理。大力宣传个人是健康管理第

一责任人理念，加强人员防疫知识教育；加强人员健康监

测，发现人员有发热、咽痛、咳嗽等症状的应及时做好分

类诊治和处置。

三是落实落细实名制管理。按照国家和本市建筑工地

常态化用工管理要求，建筑工地所有管理人员、施工人员

及后勤人员等均应登入实名制管理系统。建筑工地即日起

应对工地所有人员进行全面排摸梳理，确保现场人员和实

名制系统内人员一一对应，并实时更新。

四是做好人员进出场管理。按照现阶段建筑工地管理

的有关规定，人员进入工地或工地宿舍区前应当扫工地码

（工地码正式启用前，应当扫场所码），未进行实名制系统

登录的原则上不得进入。其中，属于工地从业人员的，应

当办理补录手续后方可进入工地或工地宿舍；对于确因工

作需要临时进入的人员，应逐个做好“扫码、查验、测温、

登记”措施，建立人员进出台账。

五是优化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。建筑工地应加强疫情

防控预判分析，总包单位应按照属地要求、“愿检尽检”和

防疫需要优化核酸检测，原则上两天一检，鼓励工地自行

开展抗原检测。

六是做好疫苗接种。各建筑工地应做好排摸、组织工

作，进一步落实好疫苗接种相关要求，未接种新冠病毒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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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的应尽快完成全程疫苗接种，符合条件的应尽快完成加

强免疫接种，实现应接尽接、愿接尽接，应接快接。

七是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。工地出现疫情的，要立

即启动应急预案，第一时间向属地街镇、工程监督机构等

部门报告，按照“应转尽转”“应隔尽隔”的原则做好阳性

人员、密切接触者等相关涉疫人员的转运治疗和隔离观察，

做好场所消杀等工作。建设单位和施工总包单位应加强与

属地对接，按照防控办要求做好人员转运、隔离、安置的

各项保障措施。按照“快封快解”的原则，确保工地的正

常安全生产秩序，最大程度减少突发疫情对生产的影响。

八是加强值班值守和到岗履职。建筑工地应严格执行

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，各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要

靠前指挥，各关键岗位人员严格做好到岗履职。对项目经

理、安全员、监理总监等主要管理人员因疫情原因不能到

岗的，应根据需要调配管理人员，并按要求向工程监督机

构报备。

三、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理念，加强人员健康管理

一是从业人员应自觉遵守建筑工地疫情防控要求，做

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，严格做好“三件套”“五还要”，规

范佩戴口罩，做好个人防护，对自己健康负责。

二是按照“非必要不外出”的原则，自觉减少流动，

避免到人员密集的社会场所和高风险场所。出现发热、咳

嗽等症状时应及时报告工地疫情防控小组，自觉做好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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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。

四、落实属地管理部门职责，加强部门间协同联动

一是各区建设管理部门要加强与属地街镇协调，督促

落实属地责任，做好阳性人员和密接人员处置等工作。督

促企业压实主体责任，对出现疫情的工地，要按照“一疫

情一报告”原则形成闭环管理。

二是各属地街镇应切实落实属地防疫责任，督促指导

建筑工地做好疫情处置工作，对建筑工地阳性人员和密接

人员做好转运隔离的托底保障。

五、加强监督检查，严格责任追究

各级建设管理部门及监督机构应加强监督检查。对未

按要求落实工地疫情防控措施的，要加大违规处置处罚力

度。对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不力导致重症死亡病例、影响稳

定等严重后果的，要严肃追责顶格处罚。

市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专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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